天津工业大学文件

津工大〔2024〕63号                       

[bookmark: _Hlk171699424]关于印发《天津工业大学科研业绩分类分级评价办法（2024年修订）》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及直属部门：
为进一步激发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活力，依据上级相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天津工业大学科研业绩分类分级评价办法（2024年修订）》经第15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天津工业大学
2024年8月7日    

1

天津工业大学科研业绩分类分级评价办法（2024年修订）

为进一步突出科研业绩导向，彰显科研业绩评价的公平公正，促进我校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不断提高学校科研水平和学术地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更好地服务社会，依据《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特制定本方法。

第一部分   自然科学科研业绩分类分级

一、科研项目
（一）A类
A1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集成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系列研究任务，可提成经费不低于2000万元的项目；
A2类：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系列研究任务，可提成经费不低于1000万元的项目；单个科研项目可提成经费不低于1000万元或单个成果转化项目可提成经费不低于600万元的成果。
（二）B类
B1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项目重点支持项目、重点项目、重点国际合作项目、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等，A1类的课题；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系列研究任务，可提成经费不低于200万元的项目；单个科研项目可提成经费不低于500万元或单个成果转化项目可提成经费不低于250万元的成果。
[bookmark: _Hlk170997046][bookmark: _Hlk171072110][bookmark: _Hlk170111770]B2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系列研究任务，可提成经费不低于100万元的项目；单个科研项目可提成经费不低于120万元或单个成果转化项目可提成经费不低于60万元的成果。
（三）C类
C1类：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联合基金培育项目；B1类子课题（可提成经费不低于50万元）；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系列研究任务，可提成经费不低于50万的项目；单个科研项目可提成经费不低于90万元或单个成果转化项目可提成经费不低于45万元的成果。
[bookmark: _Hlk170886941]C2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天津市重点研发计划科技支撑重点项目；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系列研究任务，可提成经费不低于30万的项目；单个科研项目可提成经费不低于60万元或单个成果转化项目可提成经费不低于30万元的成果。
（四）D类
D1类：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D2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学天元基金、应急管理项目、专项项目、其他天津市科技局项目、科技部外专局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单个科研项目可提成经费不低于40万元或单个成果转化项目可提成经费不低于20万元的成果。
（五）E类
其他有到校经费的科研项目。
以上项目主持单位和主持人单位皆为天津工业大学；按到校经费确定类别的项目，天津工业大学可以为合作单位。
以项目名义下达的平台、人才、团队建设经费，按下达部门级别或实拨经费确定相应类别。
为进一步提升我校科研项目的国际化水平，以上单个科研项目如为我校科研人员与境外政府、合法组织或公司签订的科研项目，且合同经费以外汇实际支付到校，则该项目可提成经费以实际可提成经费的外汇金额换算成人民币3倍数额进行认定。
上述可提成经费指天津工业大学可按照各类项目分别对应的管理费提取规定，全额提取对应比例管理费的项目合同经费金额。
[bookmark: _Hlk171002171]成果转化项目指以天津工业大学作为专利权、专利申请权、软件著作权的所有权方通过转让、许可及作价投资方式实施，且有实际到校经费的项目。
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系列研究任务主要包括国防科工局相关项目，军委科技委创新研究、基础加强计划、人才计划等项目，军委装备发展部预研基金、共用技术等项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其他各种联合基金和各军兵种装备基金等项目，以及其他军工国防部委发布的研究任务等。
二、学术论文
（一）A类
A1类：发表在《SCIENCE》《NATURE》《CELL》期刊上的学术论文。
A2类：发表在《SCIENCE》《NATURE》《CELL》期刊子刊论文。
A3类：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高被引论文；发表在当年中国科学院分区大类一区的SCI论文。
A4类：发表在CCF（中国计算机学会）A类期刊上的论文；（期刊及会议分类以中国计算机学会最新推荐为准，下同）。
A5类：发表在当年中国科学院分区大类二区的SCI论文；发表在CCF B类期刊上的论文、CCF A类会议论文。
[bookmark: _GoBack]（二）B类
B1类：发表在当年中国科学院分区大类三区的SCI论文。
B2类：发表在当年中国科学院分区大类四区的SCI论文。各重点学科培育推荐期刊：《材料研究学报》《机械工程学报》《软件学报》《纺织学报》《化工学报》《电子学报》《自动化学报》《中国电机工程学报》《电工技术学报》《光电子快报》（英文版）、《半导体学报》（英文版）、《数学学报》（中文版）、《计算机学报》《物理学报》《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环境科学》；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项目领军期刊（注：如期刊本身分类高于B2类，则按其最高分类类别归类）。
B3类：其它EI检索期刊；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项目重点期刊（注：如期刊本身分类高于B3类，则按其最高分类类别归类）；发表在CCF C类期刊上的论文、CCF B类会议论文。
（三）C类
C1类：在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上发表的论文；CCFC类会议论文；各学院推荐高水平会议论文。
C2类：北大核心期刊。
（四）D类
其他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
三、科技奖励
（一）A类
国家科学技术奖，包括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
A1类：一等奖及以上；
A2类：二等奖。
（二）B类
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国防科学技术奖、军队科学技术奖，包括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中国专利奖。
B1类：省部级一等奖及以上。
B2类：省部级二等奖、各类一级行业协会或学会科技奖励一等奖及以上、中国专利金奖。
[bookmark: _Hlk170887089]B3类：省部级三等奖、各类一级行业协会或学会科技奖励二等奖、中国专利银奖。
（三）C类
直辖市区局级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天津市专利奖，其他国家奖励办备案的社会力量设奖。
C1类：直辖市区局级一等奖及以上、天津市专利金奖、国家奖励办备案的社会力量设奖一等奖。
C2类：二等奖、国家奖励办备案的社会力量设奖二等奖。
以上各类科技奖励不包括授予个人的各类称号。
四、学术著作（含译著）
（一）A类
	序号
	出版社名称
	序号
	出版社名称
	序号
	出版社名称

	1
	中华书局
	2
	科学出版社
	3
	人民出版社

	4
	商务印书馆
	5
	三联书店
	6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7
	Springer
	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11
	ThomsonReuters
	12
	McGraw-Hill Education

	13
	Elsevier
	14
	Pearson
	15
	Wiley

	16
	IEEE
	17
	ACS
	18
	RSC


（二）B类
	序号
	出版社名称
	序号
	出版社名称
	序号
	出版社名称

	1
	兵器工业出版社
	2
	人民邮电出版社
	3
	中国农业出版社

	4
	地质出版社
	5
	石油工业出版社
	6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7
	电子工业出版社
	8
	水利电力出版社
	9
	中国石化出版社

	10
	国防工业出版社
	11
	冶金工业出版社
	12
	中国统计出版社

	13
	航空工业出版社
	14
	原子能出版社
	15
	中国医药出版社

	16
	化学工业出版社
	17
	中国宇航出版社
	1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
	中国电力出版社
	21
	教育科学出版社

	22
	建材工业出版社
	23
	中国电子出版社
	24
	高等教育出版社

	25
	军事科学出版社
	26
	中国纺织出版社
	27
	中国地图出版社

	28
	煤炭工业出版社
	29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30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31
	人民交通出版社
	32
	中国计量出版社
	33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含科学普及出版社）

	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35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36
	国外其他知名出版社*


*国外其他知名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著作；对于出版满一年且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学术书评或被SCI来源期刊他引次数超过10次的其它学术著作（含译著），须由本人提供相应支撑材料，科学技术研究院组织聘请同行专家匿名鉴定其是否为A类学术著作（含译著）。
（三）C类
其他国内出版社出版的著作。
*对于出版满一年且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学术书评或被SCI来源期刊他引次数超过10次的C类学术著作（含译著），须由本人提供相应支撑材料，科学技术研究院组织聘请同行专家匿名鉴定其是否为B类学术著作（含译著）。
五、其他知识产权类成果
用于认定相应等级知识产权类成果的专利须处于有效状态。
（一）A类
美国、德国和日本专利，国防专利，制定并发布的国家标准。
（二）B类
申请并授权发明专利、制定并发布的行业标准或团体标准、制定并发布的地方标准。
（三）C类
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

第二部分   人文社会科学科研业绩分类分级

一、科研项目
（一）A类
A1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大专项项目、重大委托项目；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A2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后期资助重点项目、专项重点项目。
[bookmark: _Hlk170113789]A3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青年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后期资助一般项目、专项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国家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集体项目）；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的政府间国际科研合作项目；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参与我校作为主持单位获得A1类项目且担任子课题负责人的项目；参与非我校作为主持单位获得A1类项目且担任子课题负责人（与外单位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单项到校可支配经费达到立项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的经费额度，或达到重大招标课题总经费额度的七分之一及以上的项目，且结题时本人发表2篇B类或3篇C2类及以上相关学术论文；单个科研项目可提成经费不低于80万或单个成果转化项目可提成经费不低于40万元的成果。
（二）B类
[bookmark: _Hlk170113846]B1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和青年基金项目；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教育部重点项目。国家各部委（局）设立的重点科研项目（有资）；对于我校参与校外的A类项目，在相关证明材料齐全的基础上，单项到校可支配经费达到10万元（含）以上且结题时本人发表2 篇C2类及以上相关学术论文；单个科研项目可提成经费不低于40万或单个成果转化项目可提成经费不低于20万元的成果。
B2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天津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天津市科技局软科学研究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一般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教育部青年项目；国家各部委（局）设立的其他科研项目（含政府招标）；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等；对于我校主持国外各类基金会的项目或参与校外的A类项目，在相关证明材料齐全的基础上，单项到校可支配经费达5万元及以上且结题时本人发表2篇C2类及以上相关学术论文；单个科研项目可提成经费不低于20万或单个成果转化项目可提成经费不低于10万元的成果。
（三）C类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及其他有关厅局级单位设立的科研项目等；单个科研项目可提成经费不低于10万元或单个成果转化项目可提成经费不低于5万元的成果。
（四）D类
其他项目。
以上项目主持单位和主持人单位皆为天津工业大学，B类及以上项目必须有到校经费；按到校经费确定类别的项目，天津工业大学可以为合作单位。
以项目名义下达的平台、人才、团队建设经费，按下达部门级别或实拨经费确定相应类别。
上述可提成经费指天津工业大学可按照各类项目分别对应的管理费提取规定，全额提取对应比例管理费的项目合同经费金额。
成果转化项目指以天津工业大学作为专利权、专利申请权、软件著作权的所有权方通过转让、许可及作价投资方式实施且有实际到校经费的项目。
二、学术论文
（一）A类
SSCI一区论文；《新华文摘》主体转载论文；《中国社会科学》（含英文版）；《求是》。
（二）B类
SSCI 二区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的论文；A&HCI 论文。
（三）C类
C1类：各学科推荐的重点期刊：《管理世界》《公共管理学报》《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法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当代电影》《装饰》《体育学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不少于2000字的理论版文章。
C2类：《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SSCI 三区论文。
C3类：SSCI四区论文；《经济日报》《解放军报》《中国教育报》《天津日报》不少于2000字的理论版文章。
（四）D类
[bookmark: _Hlk170114188]《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CSSCI来源集刊、扩展源期刊论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高校辅导员》《天津支部生活》《党课》《求知》不少于2000字的理论版文章。
（五）E类
其他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
*SSCI 各区论文划分按照《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进行。
三、科研奖励
（一）A类
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A1类：特等奖；一等奖。
A2类：二等奖。
A3类：三等奖。
（二）B类
省部级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B1类：一等奖。
B2类：二等奖。
B3类：三等奖。
文艺、新闻、出版、体育等领域所取得的政府类科研奖励，可按证书上的政府公章级别进行等级认定。
四、学术著作
（一）A类
1.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著作。
2.入选教育部高校社科文丛的著作。
3.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结题著作成果。
4.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的著作。
5.获得国家图书奖（设国家图书奖荣誉奖、国家图书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三种奖项）的图书。
6.获得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的图书。
7.被列为国家“五年出版规划”的图书。
8.国家级学会设立的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获奖著作（如孙冶芳经济学奖、郭沫若历史学奖等）。
9.以下国内有影响的综合类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含译著）：中华书局、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二）B类
其他学术著作。
对于出版满一年且在国内外重要报刊发表学术书评或被CSSCI来源期刊他引次数超过5次的其它学术著作（含译著），须由本人提供相应支撑材料，科学技术研究院组织聘请同行专家匿名鉴定是否属于A类。
五、智库类成果
（一）A类
咨询报告或政策建议等被国家领导人做出肯定性批示或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进党和政府决策的成果。
（二）B类
咨询报告或政策建议等被省部级领导做出肯定性批示或被省有关部门采纳进党和政府决策的成果；被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成果要报》、全国《政协信息专报》或《教育部简报（大学智库专刊）》所采用的成果。
（三）C类
咨询报告或政策建议等被厅局级主要领导做出肯定性批并被厅局级有关部门采纳进党和政府决策的成果。
六、创作类成果
（一）A类
1.在中国音乐家音像出版社、中国唱片总公司、中国广播音像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个人创作作品或表演专辑。
2.音乐、舞蹈、广播影视与戏剧作品首次在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音乐舞蹈类指主演、编导、作曲（词）。戏剧类指导演、编剧、舞美、主演。影视类指导演、编剧、主演、摄影。）
3.由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国家广电总局、中国文联及其下属有关二级协会（包括音乐家协会、舞蹈家协会、戏剧家协会）主办的，在中国国家大剧院举办的个人专场表演会。
4.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专场个人作品展。
5.独立出版个人画册及设计作品集、平面摄影作品集，以 16 开本、32 页码为基数在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作品。
6.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上发表的文学作品。
7.作为主持人获得红点至尊奖、IF金奖、美国IDEA金奖、优良设计金奖、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服装设计奖作品；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举办的国际级赛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办的国际级大型会议，作为主持人设计的最终作为唯一被采用的火炬、会徽、标志或吉祥物；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举办的全国每五年一届的大型综合美术展览（以下简称全国美术作品展）获奖作品以第一作者获得等级奖。
（二）B类
1.其他出版社或唱片公司出版的个人创作作品或表演专辑。
2.音乐、舞蹈、广播影视与戏剧作品首次在省级电视台或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3.由天津市或其他省级的宣传部，教委（教育厅）、广电局、文联及协会（包括音乐家协会、舞蹈家协会、戏剧家协会），在省级大剧院举办的个人专场表演会。
4.在天津市或其他省级美术馆举办专场个人作品展。
5.独立出版个人画册及设计作品集、平面摄影作品集，不小于16开本、32页码为基数在其他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作品。
6.其他文学期刊发表的文学作品认定为B类。
7.各省全国美展选拔展以第一作者获得等级奖；中国设计红星奖（获得至尊金奖、金奖、最具创意奖、最佳团队奖、最佳新人奖）且排名第一；中国之星设计奖获得金、银、铜奖且排名第一。
七、体育竞赛类成果
（一）A类
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赛中获冠军、亚军、季军；亚洲运动会、亚锦赛、亚洲杯赛中获冠军。
（二）B类
亚洲运动会、亚锦赛、亚洲杯赛中获亚军、季军。
（三）C类
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举办的全运会、全国城运会、全国体育大会、全国单项体育竞赛中获冠军、亚军、季军。
（四）D类
天津市体育局、天津市教委主办的列入年度规划的体育竞赛中获冠军、亚军、季军。

第三部分   相关说明

一、本办法所指论文、项目、奖励等科研业绩的分类与评价，均须以“天津工业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我校在编教职工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获得的科研业绩，对新引进人员在原单位取得的成果，参照本办法执行。
二、同一成果多次获奖，以最高奖次计。
三、其他有重要贡献的成果，由本人提出申请，学院学术委员会推荐，学部研究认定。
四、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天津工业大学科研业绩分类分级评价办法》（津工大〔2021〕125号）自行废止。
五、本办法由科学技术研究院和工业技术研究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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